


焦作市招商引资优惠支持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

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5 号）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

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〔2017〕26

号）文件精神，全面提升我市招商引资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：市外投资者投资我市重点领域且

工商注册地、税务登记注册地及统计关系在焦作市范围内的企业

或单位（不含住宅类房地产项目）。该类企业或单位（以下简称

新设立企业）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健全的财务制度，实

行独立核算。

市外投资者与本市企业合作投资且新引进的投资资本占重

组后企业资本金 40%以上者，视为新设立企业。

我市重点领域包括：汽车及零部件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特色食

品、绿色化工、高端铝工业、高档皮毛加工、电子信息、新型生

物医药、高端新材料、特色新能源及总部经济、现代农业和现代

服务业。

第三条 用地保障。对新设立企业购地自建厂房，符合《河

南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》和焦作市产业总体规划，且容积率和建



筑系数达到《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贯彻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工业用

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通知的意见》（豫国土资发〔2009〕

100 号）规定标准的工业项目（投资强度需由相关投资主管部门

负责认定并出具书面意见），土地出让价格按照《全国工业用地

出让最低价标准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307 号）的 70%执行。若土

地取得成本高于最低价70%的，以实际土地取得成本作为起始价。

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年内不得转让该土地使用权，如确需

转让，须报请市政府批准同意。办理抵押时，最高价只能按实际

成交价作为评估参考基数进行抵押。

第四条 建房用房保障。新设立企业在项目规划区域内，新

建自用厂房且建筑面积达 2万平方米及以上的，轻钢结构按每平

方米 40 元、混合结构按每平方米 30 元，给予一次性补贴。新设

立的省级以上总部或销售中心，购置的自用办公用房（不包括配

套用房）按每平方米实际成交价格的 15%，给予一次性补贴。

第五条 租房保障。新设立企业租赁自用厂房，自投产之日

起，年上缴税收达 1000 万元的，每年补贴厂房租金 50%，补贴 3

年。新设立的省级以上总部或销售中心租赁自用办公用房(不包

括配套用房)，每年补贴租金 50%，连续补贴 3年。

第六条 支持引进研发机构。引进国家工程实验室、重点实

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重大创新

载体或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，依据其机构规格和投资规模，给予

500 万元—2000 万元支持。引进知名跨国公司、中央直属企业、



国内行业龙头企业、国家重点大学等单位，在我市设立独立法人

资格研发总部或研发机构，并引入核心技术、配置核心研发团队，

依据其机构规格、投资规模和团队水平，给予 500 万元—3000

万元支持。

第七条 税费支持。新设立企业 2年内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

1亿元及以上，自投产之日起，按其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地

方留成部分的 100%给予奖励，连奖 2 年。国家、河南省规定不

准减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收费标准一律按下限收取，本市职权

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5年内一律全免。

第八条 物流支持。新设立工业企业年上缴税收达到 5000 万

元及以上时，按照当年物流运输费用总额 10%的比例给予补贴，

每年补贴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，累计补贴不超过 3年。

第九条 支持战略合作。本市企业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与其合

作投资新项目的，自新项目建成纳税之日起 3年内，按其当年上

缴新增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 10%奖励引荐企业。

第十条 产业基金支持。综合运用财政、金融和市场手段，

统筹设立焦作市重点领域政府产业发展专项基金，对符合本市重

点领域的产业采取股权投资、直接投资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。

第十一条 鼓励引金入焦。市外金融机构在我市新设总部、

区域性总部、后台业务总部及证券、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专业子

（分）公司（直投公司除外），新成立银行业持牌专营机构、财

务公司、村镇银行，相关政策按照《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

印发焦作市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焦政办

〔2016〕99 号）执行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引进人才。对招才引智到我市的高级管理人

员、高级技术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，每年按 50%奖励，

连续奖励 3年。

第十三条 服务保障。实行委托代办制：市级重点招商引资

项目由市外来投资服务中心实行全程委托代办制，负责项目的全

部审批手续。实行项目分包制：对新设立的企业或新引进的项目

实行领导分包制，由专人全程跟踪服务，具体负责解决外来投资

者在建设、生产、经营和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对全市

产业发展带动能力强、具有引领性的项目采取“一事一议”制度。

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及个人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

奖励资金的，由有关部门负责追回相关资金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

关人员的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需相关资金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下财力分

成比例，由市、县（市）区（含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）两级受益

财政共同分担。

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19 日印发


